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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2022 年部门预算

公开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职责

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审理法律规定由本院管

辖的一审、二审、再审的刑事、民事、商事、行政及环境民

事、行政公益诉讼案件，减刑、假释案件；依法执行本院已

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调解、裁定以及国家机关申请执行和

外地人民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，并指导、协调辖区内基层法

院生效裁判及调解的执行；负责审理国家赔偿案件和指导基

层法院的审判工作等，依法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

件，依法审理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的各类案件，办理死刑执行

案件；调查研究审判中适用法律、执行政策的疑难问题，提

出解决问题的办法、意见和司法建议，开展司法统计工作，

参与综合治理等工作；立足审判工作，充分发挥审判职能，

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，维护社会稳定，

保障社会和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二、机构设置情况

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置 10 个审判业务部门

和 6 个综合职能部门，具体为：刑事审判第一庭、刑事审判

第二庭、民事审判第一庭、民事审判第二庭、行政审判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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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委员会办公室（环境资源审判庭）、立案庭、审判监督

一庭、审判监督二庭、执行局和办公室、政治部（机关党委）、

审判管理办公室、督查室、司法鉴定室、司法警察支队。

三、预算收支及增减变化情况

（一）2022 年部门收支预算总体情况

2022 年部门收入预算为 3609.28 万元，比 2021 年部门

收入预算减少 0.54%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 3608.28 万元，

比 2021 年减少 0.54%；其他收入 1 万元，与 2021 年持平。

2022 年部门支出预算为 3609.28 万元（包括基本支出

2426.82 万元，项目支出 1182.46 万元），比 2021 年部门支

出预算减少 0.54%，其中：公共安全 3451.42 万元，比 2021

年减少 0.58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 127 万元，与 2021 年持平；

医疗卫生 30.86 万元，比 2021 年增加 1.81%。

2022 年部门收支预算为 3609.28 万元，与 2021 年相比

减少 0.54%，减少的原因是 2022 年预算大力压减非重点、非

刚性的一般性支出。

（二）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

2022 年财政拨款收入预算为 3608.28 万元，比 2021 年

财政拨款收入预算减少 0.54%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

款收入 3608.28 万元，比 2021 年减少 0.54%。

2022 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3608.28 万元（包括基本支

出 2426.82 万元，项目支出 1181.46 万元），比 2021 年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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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拨款支出预算减少 0.54%，其中：公共安全 3450.42 万元，

比 2021 减少 0.58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 127 万元，与 2021 年

持平；医疗卫生 30.86 万元，比 2021 年增加 1.81%。

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为 3608.28 万元，与 2021 年

相比减少0.54%，减少的原因是2022年预算大力压减非重点、

非刚性的一般性支出。

四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
2022 年财政拨款安排的机关运行经费（财政拨款公用经

费）支出预算为 418 万元，其中：商品服务支出 405.5 万元，

资本性支出 12.5 万元。机关运行经费比 2021 年财政拨款机

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减少 5.2%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全面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”和“党和政府

带头过紧日子”等重要批示精神，大力压减非重点、非刚性的

一般性支出，切实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机关运行经费包括：办公费 45 万元、印刷费 6 万、水

电费 55 万元、邮电费 6 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6 万元、

差旅费 15 万元、维修（护）费 20 万元、会议费 1 万元、培

训费 2 万元、公务接待费 26.5 万元、工会会费 32 万元、福

利费 60 万元、劳务费 21 万、其他交通费用 80 万元、其他

日常公用支出 30 万元、办公设备购置 12.5 万元。

五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及增减变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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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总额为 88.5 万元，比上

年预算增加 23.5 万元，增加 36.15%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公务接待费 26.5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1.5 万元，减

少 5.36%，主要原因是严格加强财务管理，切实控制“三公”

经费预算支出，大力压减公务接待费；

（2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62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25 万

元，增加 67.57%，其中：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7 万元，与

2021 年持平；公务用车购置费 25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 25 万元，

主要原因是根据《省机关事务局关于同意省法院部分系统单

位 2022 年度公务用车更新处置的函》（鄂管车函[2021]114

号）的精神，我院 2022 年拟购置一台车辆，增加公务用车

购置费预算 25 万元；

（3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 0 万元，与上年持平。

六、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

根据《湖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1 年）》要

求，2022 年我院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111.4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

21.6 万元，增加 24.05%，主要原因是 2022 年新增公务用车

购置政府采购预算 25 万元。其中：货物类政府采购预算 39.4

万元，主要用于公务用车购置和法官制服等支出；服务类政

府采购预算 72 万元，主要用于车辆加油服务和物业管理服

务等支出；工程类政府采购预算 0 万元。

七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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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新增资产配置预算金

额 40.83 万元，比 2021 年新增资产配置预算减少 62.39%，

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2022 年与 2021 年相比减少新一代机要、

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等建设购置项目资产配置预算。

新增资产主要为风管机 8 台共 9 万元，热水器 2 台共 2

万元，电饭煲 10 台共 1.5 万元，声波驱散器 1 台 3 万元，

激光炫目器 1 台 0.33 万元，警车 1 台 25 万元。

八、重点项目预算绩效情况

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要求，我院编制了

2022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。根据

省级部门预算信息公开工作要求，对 2022 年办案业务专项

经费绩效情况进行重点说明。

办案业务专项经费属于常年性项目，主要用于辖区内刑

事、民事、行政、执行等案件办案经费及审判管理、办案车

辆运维、雇员制及劳务派遣人员劳务费支出、中央和省交办

的重特大案件办理等特殊情况的经费保障。项目当年预算

602.23 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601.23 万元，

其他资金 1 万元。项目长期目标：妥善运用司法手段化解社

会矛盾、保护群众利益、促进社会和谐、保障经济发展。全

面发挥法院审判执行职能，努力审结各类案件，维护生效法

律文书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，建设一支政治坚定、业务精通、

作风优良、执法公正、纪律严明的执法队伍，确保以审判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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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长期绩效目标指标共 5 个，其中：

数量指标 1 个，质量指标 1 个，时效指标 1 个，满意度指标

1 个，成本指标 1 个。项目年度目标：集中精力、集中资源

全力办好刑事案件、民事案件、行政案件、再审案件、减刑

假释等各类案件审判工作，全面发挥法院审判执行职能作

用。年度绩效目标指标共 6 个，其中：数量指标 2 个，质量

指标 1 个，时效指标 1 个，社会效益指标 1 个，成本指标 1

个。
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（一）空表说明

我院 2022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故表 8 政府性基金预

算支出表为空表。

（二）其他情况说明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十、专业名词解释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收入：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
（二）上年结余（转）：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、结转到本

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。

（三）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

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
（四）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

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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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共安全支出（类）法院（款）：指湖北省法院机

关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、开展审判业务工作的支出。

（六）“三公”经费：指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

的因公出国(境)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

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(境)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(境)的国际

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

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

辆购置支出(含车辆购置税)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

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

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(含外宾接待)费用。

（七）机关运行经费：指为保障单位运行使用一般公共

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。包括

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

修费、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、办公用房水电费、办公

用房取暖费、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

及其他费用。


